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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深圳龙华区安丰工业区项目与深圳市安远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合作意向的公告 

 

一、 事项概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6

年 8月 9日与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远控股”）

签订《合作意向书》。根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公司与安远控股将共

同投资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2000 万元，其中公

司持有 70%的股权，安远控股持有 30%的股权。双方拟以项目公司为

主体合作开发深圳龙华区安丰工业区地块。 

本次签订意向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本次交

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意向方介绍 

安远控股具体情况如下： 

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北环

路 4013 安远大厦 5 层；注册资本：80000 万元；经营范围：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公司与安远控股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 



1、本意向书签署后，公司与安远控股共同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

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2000 万元，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70%的股

权，安远控股持有项目公司 30%的股权。双方以同股同权的方式在项

目公司层面进行合作，按前述持股比例履行出资及资金投入义务，并

享有股东权益。 

2、标的项目深圳龙华区安丰工业区地块由公司操盘，且由公司并表。

安远控股负责根据相关城市更新政策向相关政府机构申报，并取得相

关政府机构出具的核准同意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地块唯一的城市更新

改造实施主体的确认文件。 

3、在项目公司设立后，双方应配合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开立一个共管

账户。共管账户开设后 10 日内，公司应向共管账户内支付人民币 10

亿元作为本意向书项下的意向金。该笔意向金在满足一定的风险控制

前提下，将转为相应部分的项目对价。 

4、具体合作事项以正式合作协议的约定为准。 

四、 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意向书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的品牌拓展，是公司向一线城市获

取土地储备的有利探索。 

2、 合作事项的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五、 其他事项 

对于合作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十日 

 




